
施工预算的执行

□工程的授权与发包

（一）施工预算一奉核定，其外包项目费用总额在 20 万元以内者授权经办工程师，依询

价、比价方式决标，决标后应将结果送会财务部，其金额在 100 万元以内者授权营建部经理

会同务部依比价、投标方式决标办理。经理并得在其授权限额内视工程之需要授权办工程师

处理。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者，须报请总经理依比价招标方式并由总经理决标或由总经理授

权经理处理。

（二）外包项目如因情形特殊，标价金额超过底价时超过 5%以内授权经办工程师决标。

超过 10%以内授权经理决标，逾此范围须详述理由报请总经理裁决。

□外包工程的订约

外包工程决标后 5 日内，经办工程师应即签订合约，正本一式二份，一份交承包商，

一份交本部会计编号登记后径送财务部保管。副本三份，承包商一份，经办工程师自存一份，

一份交本部会计登记存卷备查。

外购材料的处理

施工预算一奉核定经办工程师应将外购材料明细表所载各类材料的制品名称、规格、

数量、成本、单价、使用进度情形先与财务部采购部门（总）协调，并依下列原则处理。

（一）所需外购材料，如系本公司各单位的制品或材料者，须径向该单位价购让拨（其价格

采中间价格或商议解决），但让拨的价格偏高，影响工程绩效未便接受时，本部得改为对外

采购。

（二）外购材料数量一经决定，经办工程师应将所需的材料品名、厂牌、规格、数量、交货

地点、期限详细填报工程材料请料核定单（代请购单）（附表一）一式三份，交本部业务员

编号登记后一份存卷备查，二份送请财务部（总）依照公司购料手续办理。

（三）采购单位于接到请料核定单后，应立即办理询价、议价或招商比价，并将议价结果作

成记录，呈准后将实际采购数量、单价金额填列于工程材料核定单核定栏，以一份送交营建

部（必要时检附议价记录表复印本），本部业务员于登入库存材料帐后转交本部会计按工程

别登入材料帐，并存卷便查考。

□外购材料的验收与签收及整理付款

（一）外购材料的验收，原则上由工地负责人经办工程师负责处理，必要是得由本部指派专



人处理。

（二）外购材料为避免仓储，应直接送至工地现场签收保管为原则。

（三）经办工程师于接获采购单位发料通知，当承售厂商交货时，应先查对供应厂商的托运

单（或送货单）与请料核定单。并请点件数、规格、重量等相符后签收，如发现不符时应即

通知采购单位会同处理。

（四）经办工程师于接到财务部移送厂商请款时，应核对财务部所造订货（收料）单（附表）

与供应商送货签报单、或托运单、送验单、统一发票是否相符，记载无讹即于订货（收料）

单验收栏签章，并由营建部会计登记并抽存第一联存卷，检还第二、三联及供应厂商单据，

统一发票等由财务整理付款。

（五）倘若工程的内容变更，致使原定外购材料的规格数量变更时，经办工程师应立即通知

采购单位。如因已订购尚未交货须洽采购单位与承售商协调解决。

□自备材料的请领

自备材料数量一经商定，经办工程师应将所需材料名称、品名、厂牌、规格、数量、

交货地点、交货期限，详细填报工程材料核定单（代请料单）三份，交本部业务员编号登记，

再由会计查填库存成本单价，核算材料价款，报请营建部经理核准后以二份送请财务部备查。

以自备材料送至工地现场签收保管后，本部业务员立即依据材料签收回单（或送货单、发料

单）按工程别归类整理登记后送请财务部列帐。

□用料的处理与列帐

工程用料不论其为自备或外购材料，当月份实际使用材料均须于当月月底至次月 3 日以前，

按实编造工程用料单出帐。

（一）经办工程师每月月底，经清点工程实际使用材料数量，按材料类别，逐项填报工程用

料单（附表三）一式三份交由营建部会计依进货价（外购材料）成本单价（自备材料）核填

材料价款及材料费用。

（二）营建部会计核填工程用料单一式三份，一份自存其余二份送请财务部核对出帐，财务

部核对后退还一份交营建部会计列帐，附卷备查。

□工程估验款的请领与外包工款的给付

（一）工程估验款的请领

经办工程师对于所主办的工程，应切实把握进度，留意工款的请领，使减少工款的垫

支，合约所定估验期前应设法将当期完成数量（包括前期完成未估验数量），可请款金额事

先与业主协调。估验款一经确认，即告知营建部会计登记，请财务部开列统一发票后由经办



工程师负责洽领（现金收款、预收订金、应收工程款或其票据，均应开立发票）。领款后将

票据后将票据交营建部会计登记入帐，并制作缴款单（代传票）送请财务部（会）列帐。工

程结束后的应收工款，由营建部另派专人洽领，必要时经办工程师须会同处理。

（二）外包工程的给付

外包工程的估验付款，依照合约规定处理，当估验届期承包商提出请款要求时，经办工程师

须详加核对实做项目数量，估验金额复数无讹填报工程请款单（附表四）一式三份（一份自

存），其余二份连同承包商单据、发票交本部会计登记，经理核准后转送财务部（会）整理

付款。财务部（会）于付款后送返工程请款单一份由本部会计核对后存卷备查。

□工程管理货与什项开支的核销

（一）工程管理费的支用范围及费用归类出帐悉依工程管理费的规定办理。

（二）管理费用的支用限额不得超出施工预算核定额度，如因工程情形特殊不敷支应，只有

可在本工程管理费限额内匀支时授权营建部经理核准，但施工预算核定管理费仍不敷支应

时，应专案报请总经理核准后追加。

（三）管理费的报销，应检具凭证，依公司规定，乘坐公共汽车、计程车及公路局、客运车

辆，得以内部支付凭证代替，其余均须取得外来凭证（即统一发票、普通收氢证明单）报销。

该星期内发生的开销须在该星期内检据报销，至迟该月份开销单据应在月底前处理。其因情

形特殊，基于实际需要，无法取得凭证以内部凭证代替者，须说明理由签报，经理核准后始

得核销。

（四）本部会计于核转管理费报销凭证时，须遵照“本公司对外支出原始凭证报销注意事项”

办理，加盖本部管理费，工地管理费章区分，分别登记报销内容，如与规定有所抵触或不明

了应请经办工程师详加说明，必要时请其签报经理或由会计签报经理处理。

（五）因业务上需要在外地设置工务所，常期驻在工地监工，需用管理费用转金时，经办工

程师应签请公司核拨（按施工预算核定工地管理费 5 折以内核拨）奉准后须在当地金融机构

申请专户存置备用，但该月份发生的报销单据仍应在月底以前寄交本部会计整理后报销，报

销时按其核拨成数差额补充（如周转金核拨三成，报销时补充七成），由财务部汇入专户或

由经办工程师洽领均可。

（六）核定有案的工程什支（即施工预算所核定）仍应依照规定手续办理外，由于施工中途

发生事件引起的紧急措施，为事先未能料及，必须配合工程的进行即行办理，无法先行报准

时，得由经办工程师审度情势处理，但报销时必须将原有签报，连同凭证请经理核准报销。


